附件1：
  内蒙古医科大学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经济困难的新生正常入学，根据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建立绿色通道制度，就是允许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，在缓交全部或部分学费的情况下先办理入学手续，然后根据经核实的家庭经济情况分别采取国家助学贷款、困难补助、勤工助学等不同的资助措施，以确保每一位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入学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被我校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本、专科新生。
第四条 申请条件：
（一）烈士子女、残疾军人子女、因公牺牲人员子女、孤儿；
（二）家庭无经济来源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；
（三）家庭所在地为贫困地区，经济收入特别低，生活特别困难者； 
（四）父母均下岗，无固定收入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； 
（五）因其它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，致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。
第五条 申请及审批的程序：
（一）学校设立绿色通道服务站，院也设立相应“绿色通道”办公地点；

（二）经济困难学生凭内蒙古医科大学新生入学通知书，乡（苏木、镇、街道）级政府的证明材料（孤，残，低保等提供相应证件）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，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三）各学院评议小组确认后，填写“内蒙古医科大学新生绿色通道”申请表，由学院相关领导签署意见；学院同时对申请学生作详细记录，将其所交材料登记造册，妥善保存，以备核查；

（四）各学院将初审结果汇总报学校绿色通道服务站，由学生处资助办公室最终审核； 
（五）学生持“内蒙古医科大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”申请表到学校财务部门核定缓交金额； 
（六）学生持审批结果办理入学手续。 
第六条 学生入学后，院（部）应对贫困新生入校的家庭情况和消费情况及学习表现进行调查，并将核实情况纪实性录入该生的诚信档案。学校将进一步核实其困难情况，根据困难程度，给予国家助学贷款、学费减免、困难补助及勤工助学岗位等资助。对经核实不符合资助条件的，应补交学费。
第七条 附则 
（一）对困难学生要提供积极、主动热情的服务，除允许其缓交相关费用先行办理入学手续外，还要帮助困难学生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其它困难。 
（二）缓交费用收缴应在第一学期末完成。贫困新生应当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并同意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时由学校代扣其缓交的费用，不足部分可通过其它措施给予资助。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
